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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发展与改革

交通运输发展

【综合交通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2020 年年末，陕西

省 公 路 总 里 程 180660.33 公 里， 其 中 高 速 公 路 通 车 里 程

6171.03 公里，二级以上公路里程 18321.93 公里（含高速），

农村公路通车里程 154370.85 公里。结束镇坪县、子长市、

太白县、凤县、镇巴县、黄龙县、麟游县、岚皋县八县（市）

不通高速公路历史，实现全省县县通高速公路目标；路网

密度达到 88 公里 / 百平方公里。铁路营业里程突破 6000 公

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019 公里。2020 年 12 月

28 日，西安市地铁 5 号线、6 号线一期和 9 号线建成开通

初期运营，新增运营里程 83 公里，创西安市地铁年新增运

营里程新高。至 2020 年年末，西安市地铁开通运营线路 8 条，

运营里程 245 公里。民航基本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开工建

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安康富强机场顺利通

航，榆林机场二期扩建航站楼建成投运。内河航运通航里

程 1146 公里。邮政普遍服务网点、快递服务网点分别达到

1823 个、7706 个。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综合交通运输大

通道基本形成。

【综合交通运输平稳运行】　2020 年年末，陕西省有道路

客运经营业户 336 户，货运经营业户 9.2 万户（不含 4.5 吨

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经营业户）；载客汽车 1.8 万辆，载

货汽车 24.4 万辆（不含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三

级以上汽车客运站 140 个，货运站（场）33 个；客运班线

4214 条；公路运输从业人员 61 万人。全年完成公路客运量

3 亿人、旅客周转量 148.8 亿人公里，公路货运量 11.6 亿吨、

货物周转量 1831.1 亿吨公里。完成水路运输客运量 173 万人、

旅客周转量 2788 万人公里，货运量 147 万吨、货物周转量

6217 万吨公里。2020 年，西安市地铁运送乘客 7.26 亿人，

日均客流量 198.16 万人，单日最高客流量 404.81 万人，线

网客流强度居全国前列。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货运吞吐量

分别为 3108 万人、37.63 万吨。

【“四好农村路”建设服务乡村振兴】　截至 2020 年年末，

陕西省鄠邑区、眉县、兴平市、礼泉县、大荔县、合阳县、

宝塔区、石泉县、商南县等 9 个县（市、区）被评为“四

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阎良区、长安区、蓝田县、高陵区、

岐山县、扶风县、彬州市、泾阳县、长武县、旬邑县、耀州区、

印台区、潼关县、临渭区、富平县、蒲城县、神木市、靖边县、

榆阳区、略阳县、城固县、佛坪县、旬阳县、镇坪县、平利县、

山阳县、柞水县等 27 个县（市、区）被评为“四好农村路”

省级示范县。52 个县（市、区）施行农村公路“路长制”，

16 个县（市、区）对农村公路进行投保，进一步落实县级

政府主体责任，夯实“两个纳入”基础，为服务脱贫攻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的

交通运输保障。2020 年 12 月 4 日，省政府召开“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现场会；12 月 11 日，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10 月 23 日，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部长李小鹏向中

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致信，对陕西省“四好农村路”

建设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交通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　2020 年，陕西省一是“两

通”目标全面完成。实施生命安全防护工程约 1 万公里、

桥涵配套和危桥改造约 1 万延米，解决最后 19 个建制村通

客车问题，实现 100% 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通客车。

二是切实做好农村公路水毁修复。加大支持力度，建立工

作台账，加强现场技术指导和检查督办，影响建制村通畅

的通村公路水毁路段全部完成修复，保证群众出行通畅。

【运输服务保障能力】　2020 年，陕西省一是综合运输保

障有力。建成投用汉中等 9 个、开工建设铜川等 8 个汽车

客货运站，大力支持西安国际港务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空港新城等 6 家公铁、公铁海联运项目，创建两条卡车航

班示范线路。大宗货物“公转铁”深入推进。二是公路养

管持续强化。实施干线公路大中修及预防性养护 1443 公

里，创建美丽干线公路 820 公里，全省公路养护管理、路

况技术和路网服务水平全面提升。认真做好“十三五”全

国干线公路养护管理评价配合工作，受到交通运输部评价

组充分肯定。三是全面撤销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大力推

广 ETC 收费，实现“一次通行、一次扣费、一次告知”，

2020 年 1 月 1 日零时，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系统成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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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并网切换，全省 21 个省界收费站与全国省界收费站同

步取消，融入高速公路全国“一张网”。四是认真落实车

辆通行费优惠政策。全年减免车辆通行费 100.5 亿元，其中

疫情期间免收车辆通行费 67.3 亿元，为优化营商环境、降

低物流成本、企业复工复产做出积极贡献。

【行业治理体系建设】　2020 年，陕西省交通运输厅一是

规划编制成效显著。紧跟交通强国重大战略，编制《交通

强国建设陕西实施意见》。精心编制陕西省“十四五”综

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持续完善陕西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

划纲要。二是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深化“放管服”改革，

加快推进自贸区交通运输“证照分离”改革，推动行业全

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省政府印发改革方案。深化筹融资体制改革，

积极争取中央车购税和省级专项资金支持，大力推行 PPP

模式，发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 70.6 亿元。启动省属交通运

输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三是交通运输法治政府

部门建设深入推进。2020 年 7 月 30 日，陕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陕西省治理货

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并予公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陕西省公路桥梁安全保护办法》经 2019 年 12

月 23 日省人民政府第 2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予公布，

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稳妥推进综合执法改革，省级

和所有市级综合执法机构挂牌成立。

（厅办公室）

交通运输改革

【交通行政执法机构改革】　2020 年，根据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

施意见》（陕办发〔2019〕8 号），全省组建成立“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支队”的有 9 家，分别是宝鸡市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支队、咸阳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渭南市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支队、铜川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延安市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榆林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汉中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安康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

商洛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因各市区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改革不同步，职责职能还未完全统一。其中，4 月 21 日，

咸阳市编委《关于设立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的批复》（咸

编发〔2020〕7 号），明确不再保留咸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咸阳市道路运输管理所，成立咸阳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

队，为副县级建制，全额财政事业编制，承担辖区公路路政、

道路运政、水路运政、地方海事行政、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等执法门类的行政处罚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

行政强制等执法职能。6 月 1 日，商洛市编办《关于组建市

级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的通知》（商编办发〔2020〕52 号），

明确“整合交通运输系统内公路路政、道路运政、水路运政、

航道行政、港口行政、地方海事行政、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超限检测等执法职责，在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市城市客运

管理处、市航运处基础上组建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副县级规格，财政全额拨款”，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以

市交通运输局名义行使交通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

政检查、行政强制权，包括投诉举报的受理和行政处罚案

件的立案、调查、处罚等”。7 月 29 日，延安市编办《关

于印发〈延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职能配置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延市编办法〔2020〕82 号），

明确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为副县级，以市交通运输局

的名义统一行使行政处罚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

行政强制权。8 月 18 日，铜川公路管理局实施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铜川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挂牌成立，路政执

法职能划归铜川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公路事业单位改革】　2020 年，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陕西省省属事业单

位机构精简人员分流安置的意见〉的通知》（陕人社发〔2017〕

8 号）、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陕西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方案〉的

通知》（陕办字〔2017〕80 号），以及陕西省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做好省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的通知》（陕

编办发〔2017〕111 号）要求，省公路局制订所属陕西省公

路局汽车检修中心、陕西省公路局公路工程路况质量检查

队（陕西省公路局工程监理站）、陕西省公路局西安苗圃

转企改制工作方案，经省公路局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同意，

上报省交通运输厅审查。

（省公路局）

【道路运输机构改革】　2020 年，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改革后，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全面改革，其中，尚

未完成机构改革的有 4 家，分别是西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西安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处、铜

川市道路运输管理处；改制为“道路运输服务（事业、发

展）中心”的有 7 家，分别是宝鸡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咸阳市道路运输事业服务中心、渭南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延安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榆林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汉中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安康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商洛市道路运输发展中心。

【交通运输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2019 年 6 月，中央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方案印发后，省交通运输厅组织交通运输行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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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学习国务院、省政府有关文件，梳理陕西省交通运输

领域改革事项。省交通运输厅在此基础上起草《陕西省交

通运输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征

求意见稿）》。在省交通运输厅内部多次讨论、修改，并

征求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等部门，各市政府及其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的意见，将修改后的方案和意见征求情况报省政

府。经 2020 年第 29 次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方案以

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

（厅财审处）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建

【组建过程】　省国资委会同省委组织部、省交通运输厅

根据 2020 年 12 月 21 日，省长赵一德主持召开的第 29 次

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按照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省国资委

提出的《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成立组

建工作专班，制订工作方案、提出领导班子人选、明确责

任分工，积极稳妥推进组建工作。2021 年 1 月 27 日，陕西

省人民政府关于组建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陕

政函〔2021〕11 号）印发正式组建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组建方式】　以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陕西省

交通建设集团公司、陕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基础，

新设合并组建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 3 户企业资产、

业务、人员、债权债务由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承接，将省交

通运输厅及其下属单位持有的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西安公路研究院等 14 户企业股权无偿划转陕西交通控股集

团（详见表 1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企业名单）。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企业名单

表 1

序号 企业名称 组建性质 组建方式

1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 基础企业

企业资产、业务、人员、债权债务
由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承接

2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 基础企业

3 陕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基础企业

4 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省交通运输厅
及其下属单位

持有企业

无偿划转

5 西安公路研究院 无偿划转

6 陕西省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 无偿划转

7 陕西省交通资产服务公司 无偿划转

8 陕西省西安汽车站 无偿划转

9 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无偿划转

10 陕西凯瑞交通职工培训大厦 无偿划转

11 连云港市西京宾馆 无偿划转

12 陕西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无偿划转

13 陕西广达公路水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无偿划转

14 陕西汉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无偿划转

15 陕西交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 无偿划转

16 西安风景置业有限公司 无偿划转

17 西安市运通停车场服务有限公司 无偿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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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性质与注册资本】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是省政府出

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省政府授权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

职责，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陕西交通

控股集团注册资本金暂定 500 亿元，依据原 3 户企业净资

产核定注册资本，其余净资产计入资本公积。

【运营管理与组建要求】　省政府将政府收费公路授权陕

西交通控股集团运营管理，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承接资产和

债权债务，负责还本付息。

组建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是做优做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

业的重要举措。省政府要求省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和

指导企业做好组建工作，注意防范化解改革中的各类风险，

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确保起好步、开好局，行稳致远。

省国资委、省交通运输厅和相关企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作

用，严格作风纪律，加强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大

家理解改革、拥护改革，确保组建工作平稳顺利推进。陕

西交通控股集团要坚持以路为本、创新驱动、产融结合、

综合开发战略，加快市场化改革，坚持内涵式发展，逐步

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公路投资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

交通疫情防控

【建立交通疫情防控工作机制】　2020 年 1 月 23 日，省交

通运输厅成立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由一名副厅长任组长，厅运输处处长任联络员，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中铁西安局集团、西部机场集团、

西安海关等四家交通运输组成员单位以及省高速集团、省

交通集团、省铁路集团、省道路运输中心、厅机关有关处

室主要领导为成员，并由各设区市和杨凌示范区交通运输

局分别确定一名负责人，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及时通报相

关信息，共同做好全省交通运输行业的疫情防控工作。1 月

25 日，省交通运输厅针对疫情防控形势及时调整领导小组

成员，加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组成由厅党组书记、厅长

杨育生担任组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戴滨华担任执行副

组长，其他厅领导和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西安铁路监

管局、西安海关、中铁西安局集团、省邮政管理局、西

部机场集团分管领导以及省高速集团、省交通集团、省

铁路集团、省交投集团、省道路运输中心、省水路交通中

心、厅宣教中心、厅机关有关处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

导小组。下设 7 个工作组，组长分别由厅分管领导担任。

领导小组的调整，提升了其规格，扩大了决策层，强化了

执行力度。

【构建交通疫情防控大格局】　2020 年 1 月 23 日，省交通

运输厅印发《陕西省交通运输行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实施方案》（陕交发〔2020〕11 号），

要求各单位要深刻认识防控工作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做好

全面预防和紧急应对处置工作。要紧扣交通行业特点，按

照各自职责加强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制订工作方案、完

善工作机制，做好交通运输行业疫情防控工作；要迅速落

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建立应急处置机制；要督促指导辖

区交通运输企业主动配合当地卫健委等部门认真做好公共

交通工具及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等“两站一场”设施消毒、

通风、疫情防范指南张贴等工作；要构建省、市、县三级

交通运输部门联通，公路、铁路、民航、水运等综合交通

运输行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疫情防控工作大格局。

2020 年 2 月，咸阳市永寿南超限检测站疫情检查
点　（永寿县交通运输局）

【阻断疫情通过交通传播】　2020 年 1 月 23 日，《陕西省

交通运输行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实施方案》印发后，坚决遏制并阻断疫情通过交通工具传

播就成为交通疫情防控的重点。全省交通系统在公路、场


